
大连市财政局  非税收入管理 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解读

市局综合法规处

为努力贯彻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全国

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国办发〔2021〕

25号）有关要求，把国家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确保把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等“六保”任务不

折不扣落实到位，我局通过财政局门户网站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放管服”改革和减税降费政策。为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深化社会公众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理解认知，现就企业和群众比较关注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减免政策进行简要解读。

一、概念和特点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服务的过程中，按照

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向特定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行政事业性收费在政府提供非普遍公共服务时收

取，体现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不能让政府为部分人群的服务，让全体纳税人买单。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33号）规定，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按照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立和征收。

二、政策梳理

国家和省推进收费清理改革和减税降费工作以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随之更加规范，国家和省出台多

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使企业和个人缴纳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种类不断减少，收费标准不断降低，进一步

为企业和群众减负，切实增强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真正兑现了政府以减税降费换取市场的信心和活

力的承诺。我们对近三年以来国家和省出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进行了梳理，现将涉及我市的政

策列举如下：

（一）2019年5月，为进一步减轻社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国家下发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45号），文件规定：

1、减免不动产登记费

对下列情形免征不动产登记费：

（1）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更正登记的；

（2）申请办理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或林地使用权，及相关抵押权、地役权不

动产权利登记的；

（3）申请办理耕地、草地、水域、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及相关抵押权、地役



权不动产权利登记的。

对申请办理车库、车位、储藏室不动产登记，单独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不动产登记费由

原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每件550元，减按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每件80元收取。

2.调整专利收费减缴条件

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专利收费减缴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78号）第三条规

定可以申请减缴专利收费的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条件，由上年度月均收入低于3500元（年4.2万元）

的个人，调整为上年度月均收入低于5000元（年6万元）的个人；由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

万元的企业，调整为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的企业。

（二）2019年6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支持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国家下发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免征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

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53号），文件规定，自7月1日起免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动产登记费及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三）2019年6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下文《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

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914号），文件规定，自2019年7月1日降低因私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

照、部分商标注册及电力、车联网等占用无线电频率收费标准。

（四）2019年6月，六部委联合下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关于养

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公告2019年第76号），文件规定，用于提

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不动产登记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土地闲置

费；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免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五）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国办发

〔2020〕27号），文件明确对经批准占用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

（六）2021年6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取消、免征部分出入境证件收费的公告》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21年第22号），自2021年6月10日起取消普通护照加注收费。

三、落实情况

我市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减税降费政策和全国收费基金“一张网”工作要求，根据国家、省相关文件编制行

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并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变化情况实行动态管理，以清单的形式在官网向社会公

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做到收费公开透明，从源头上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把优惠政策不折不扣

地落实到相关企业和个人，确保减税降费红利及时足额惠及缴款企业和个人。


